
海关总署商品检验司关于进口原油采信
有关事项的解读

根据海关总署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海关总署关

于进口原油采信要求的公告》（2023 年第 193 号，以下简称

193号公告）以及 2024年 7月 1日发布的《进口原油采信机

构目录》，进口原油检验采信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为便于公

众更好把握政策，现就热点问题解答如下：

一、进口原油采信政策与海关发布的其他优惠政策是否

同步适用？

答：实施采信的进口原油，可以同时享受“先放后检”

等海关已经发布的其他便利化政策。

二、同一运输工具装载不同种类、不同批次原油，是否

允许部分批次进口原油检验申请采信而其余部分不申请？

答：根据 193 号公告，“海关对同期装载在同一运输工

具上的进口原油采用相同的检验监管模式”。对于装载在同

一运输工具上同时抵港的进口原油，其法定检验可以选择全

部采信或者全部不采信，不允许仅其中部分批次检验申请采

信。

三、申请采信的进口原油，是否必须在采信管理系统上

传采信报告？

答：进口原油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实施采信的，采

信机构应将采信报告上传至采信管理系统。收货人或者其代



理人申报进口时，在“货物属性”栏选择“检验结果需采信”

类型进行申报，在对应货物项号的“产品资质”栏中录入“采

信机构代码/检验报告编号”，录入采信机构代码和检验报告

编号时应区分大小写。在“随附单据”栏上传采信报告以及

193 号公告的附件 3《质量安全符合性声明》。采信报告应当

符合《采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并包含货物相关运

输信息。对于申报进口时选择采信模式，但是未按规定上传

采信报告的，海关将根据《采信管理办法》开展调查，根据

调查结果依法对相应各方予以处置。

四、进口原油采信机构能否在中转经停港或者到货后在

我国境内卸货港实施与采信相关的委托检验？

答：采信机构在严格执行取样及检测标准并确保检验结

果准确可信的前提下，可于发货前在起运国实施取样和检验

检测，也可以在中转经停港或者在卸货港实施取样和检验检

测。

五、如果进口原油采信机构在卸货港实施取样和检验检

测，企业在申报时无法及时取得采信报告并在“单一窗口”上

传采信报告，应如何解决？

答：1. 对采信机构在卸货港实施取样、检验的，受委托

的采信机构应在货物申报进口前，通过采信管理系统上传

“采信报告承诺书”，承诺书应包含“采信报告预编码”；

2. 待完成检验并出具报告后，采信机构应尽快将采信报

告上传至采信管理系统，并在上传报告界面的“备注”栏注明

采信报告所对应的报关单编号，以便海关工作人员核对；



3. 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报进口时，应在“产品资质”

栏录入“采信机构代码”和由采信机构提供的“采信报告预

编码”，并应确保该预编码与采信机构上传的预编码一致，

同时在“随附单据”栏上传“采信报告承诺书”。

六、进口原油采信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是否有格式要

求？

答：目前对采信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

按照《采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采信报告必须包含以

下内容：

（一）采信机构名称及其代码；

（二）检验报告编号；

（三）商品信息，包括商品名称、型号规格、对应的批

次编号或者产品序列号码以及其他产品追溯信息；

（四）采信要求规定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以及抽样方

案等；

（五）委托人名称以及联络信息；

（六）受理日期、检验地点、检验时间以及签发日期；

（七）检验结果；

（八）签发人签字。

同时，应涵盖 193 号公告附件 1《进口原油采信检验项

目、适用的技术规范》中列明的全部检验项目：

（一）水含量；

（二）20℃密度；

（三）204℃前馏分有机氯含量；



（四）硫含量；

（五）盐含量；

（六）酸值；

（七）机械杂质含量。

（供稿：海关总署商品检验司、青岛海关、宁波海关、上海

海关）

（以上信息来源于“海关发布” 2024-07-23）


